关于推进数字资产价值化确认的建议

一、提案理由
2021年发布的“十四五”规划和“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”中，已明确强调要加速数字经济的进步，创建数字经济的新优势，并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，这标志着数字化转型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。我区实施了“工赋淄川”行动，推动数字产业化、产业数字化，在加快数字化的过程中，要加强对数字资产的登记和价值化确认，以更好的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保护企业数字资产的知识产权。
二、建议
一是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、数据加工使用权、数据产品经营权“三权分置”的数据产权制度，并推进数据产权登记。
二是做好数字资产的统计、入表、价值化确认工作。
三是推进建设数据中心，便于企业对数据资产进行登记、出资、交易、融资等。
审查意见：同意立案
处理意见：由区工信局、区大数据局、区市场监管局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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